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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一、小部隊作戰成功與否關鍵角色就是排、班長，針對小部隊可能執

行的任務，不外乎攻擊、防禦、搜索、警戒與行軍，為提高任務

成功率，排、班長對於執行任務可能遭遇敵人攻擊襲擾等相關手

段，建制部隊火力不足時，應立即向連級要求 81 迫砲的火力支援

顯得相當重要。 

二、針對目前部隊基層幹部排、班長而言，對於目標座標判定與火力

要求的基本技能未能運用自如，無法在敵火運動下判斷正確的目

標情報提供給連級，導至連級編制之 81 迫砲排未能有效發揮火力

效能。 

三、要達成有效的火力支援效果，前方部隊的火力要求，不能夠僅止

於大面積的報告，如何精進小部隊的目標判斷、座標提供，以利

我後方迫砲排發揮有效之火力支援，值得我們去探討。 

  

 

 

 

 

 

 

 

 

關鍵詞：目標座標判定、火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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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步兵部隊是與敵人近距離接戰的主要兵種之一，是最後達成任務

與佔領目標重要主力部隊，地面作戰時靠射擊、運動連繫與綿密迫砲

火力殲滅敵人；而部隊基層幹部班長、對於計畫目標與臨機目標座標

判定與火力要求的基本技能卻不能嫻熟，無法在短時間判斷正確的目

標情報提供給連級，以致於連的81迫砲排未能發揮即時、正確、有效

之火力，雖然機步連有配賦觀測人員，但是如何落實目標座標判定及

火力要求，值得積極強化，本篇研究主要目的使基層幹部人人會要求

、會修正火力，有效殲滅敵軍。 

 

貳、 排(班)長職能現況 
排、班階層作戰過程中，影響部隊攻擊進展以敵人的戰甲車、多

人操作武器、狙擊手及敵大部隊等為最大因素。當接戰時觀測到到敵

目標，排(班)長如何成功排除障礙，顯得格外重要。小部隊實施戰場

運動時應避免橫向運動，容易遭到我直射武器誤擊，當排、班建制火

力實施集火射擊，仍無法壓制當前目標時，消除目標對我之威脅最好

的方法就是向連級提出火力支援申請，因此，如何做好有效火力要求

值得我們探討。有效的火力要求先決條件有以下幾點： 

一、準確目標偵察：正確的目標偵察，首要選擇良好的位置，再來

運用望遠鏡、指北針等器具實施偵察並將其標繪於地(要)圖。 

二、確認目標座標：使用地圖判讀目標座標，提供連級及迫砲排運

用以利火力支援。 

三、迅速情報傳遞：目標資料利用無線電或其他方法迅速傳遞給連

長或迫砲排。 

四、持續射擊要求：利用觀測及火力修正報告，直至摧毀目標止。 

然目前排(班)長對於如何做好火力要求方法，其運用範圍似乎

仍侷限在教育訓練場之授課場地以內，當離開了制式訓練場後會有

舉足無措的感覺。分析原因為不熟悉指揮與觀測工具的運用、對不

同的作戰環境與戰場不清楚目標偵察與指示的方法、另就是對於敵

軍動態發展目標不了解火力要求要預先擷取前置空間之要領與經

驗，並會衍生出擔心誤擊之恐懼心理，這些都是會影響火力要求之

重要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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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目標偵察要領 
    目標偵察可以區分為目視與利用望遠鏡偵察兩種，目視僅能發現

敵之概略位置，沒有正確方位與距離參數，望遠鏡偵察則能明確測量

出方位與距離之遠近，偵察與觀測是必須緊密結合，才能達到發現敵

人消滅敵人的效果。 

一、偵察位置選定：偵察位置須有適當的隱、掩蔽，且能看清自己

要偵察的全部地區內的景況，在攻擊過程中或目標佔領後實施

鞏固整頓時，應快速自行選定偵察位置；防禦時，因為防禦準

備時間長，極有可能會在晝間與夜間都在實施作戰準備與演練，

所以在時間許可時則多由班長指示，惟須針對戰場情況運用各

種偵察技巧以積極搜索敵人。 

二、偵察要領： 

(一)當士兵進入新的位置，須迅速搜索，凡足以直接危害自己的各

種活動，須以視線的焦點，向前形成一個較大的弧度，以眼睛

敏感的視線，注視目標的徵候(運動、射擊、偽裝)，及物體的

動態，以發現目標。 

(二)在概略偵察中未能發現敵人位置，且有充分的時間時，應行逐

段偵察，對該地區做有系統的搜索，由近而遠、從左至右，反

覆偵察。 

(三)偵察任何目標，須慎防敵偽裝的欺騙。 

三、目標指示法：目標指示法係供排(班)長將其發現之目標，以適

當的方法向射擊指揮所指示其位置，以利圖解與計算目標之射

擊諸元。
1
 

(一)極座標法：排(班)長以觀目方位角、距離及標高差指示目標位

置的方法。 

(二)已知點轉移法：乃將已知點作為依據，算出已知點至目標間方

向、距離及標高轉移量，用以指示目標位置之方法。 

(三)地圖方格座標法：以地圖判讀要領，決定目標位置於圖上，以

座標報告目標位置的方法。 

(四)標示彈法：排(班)長僅須報告觀目方位角，待射擊指揮所選定

概略目標區域中央後，發射一發標示彈以利觀測員實施後續修

正。 

                                                 
1陸軍迫擊砲射擊教範(二)國造 75 式 81 公厘迫擊砲上冊第二版（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印頒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7

日）頁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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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部隊火力要求之方法 
正確的火力要求才能有效提供第一線部隊火力支援進而摧毀目標

，火力要求如何實施，概述如下： 

一、射擊要求：當排(班)長發現目標，欲對該目標射擊時，應先決

定目標位置，並向連長或迫砲排排長要求射擊，此種簡要報告

稱為射擊要求。射擊要求必須按規定的事項及順序，力求簡明

扼要，以期傳遞迅速確實。
2
 

二、排(班)長射擊要求順序： 

(一)單位番號：係表明身分之用，可使用統一規定之代號或無線電

呼號，亦可使用受支援單位之番號。例如：觀測人員表明身分

之用，可使用統一規定之代號或無線電呼號(如勝利 1 號、青

海 3 號)，亦可使用受支援步兵(戰車)連或觀測所之番號【如

第 3 連前進觀測官(FO3)、第 2觀測所(O2)】。 

(二)射擊預告：係排(班)長向射擊指揮所提出射擊要求之預告，俾

使射擊指揮所立即做必要之準備，並獲得通信上之優先權。通

常使用「射擊任務」一語報告之。 

(三)目標位置：報告目標時，應選擇適於射擊指揮所作業之目標指

示法報告。 

(四)目標說明：係在說明射擊目標之性質，俾使射擊指揮所據以決

定射擊方法及效力射時使用彈藥數量等。對占有廣大地區之目

標，同時應說明其面積。其中應包含敵人之設置、人員、裝備

及活動情況。 

(五)射擊方法(依狀況可局部或全部省略)： 

1.試射方法：有夾叉法、漸進法、梯級法及特種火制正面之射擊

；如未指定特別試射方法時，則以單砲行夾叉法試射，如實施

煙幕射擊，則應報告風向及風速，如「風向9點，風速10浬」。 

2.彈種：欲使用榴彈時可省略。如欲使用其他彈種時，則在此項

說明。例如：欲要求發射煙幕彈時，則應說明「黃磷彈」。 

3.信管：排(班)長希望使用瞬發信管或對所用彈種之信管種類無

所選擇時，此項可省略。 

4.效力射火力分布：面積射擊通常以火制正面行之，省略不報，

如須其他火制正面，則予以說明。例如：「橫寬600」、「集」。 

                                                 
2陸軍迫擊砲射擊教範(二)國造 75 式 81 公厘迫擊砲上冊第二版（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印頒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7

日）頁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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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射擊控制：說明對發射時所實施之控制方法，擇一項或多項予

以控制。 

1.要求試射：排(班)長認為目標位置僅能概略決定，有試射必要

，且能觀測及修正射彈，當砲陣地準備好後，即可開始射擊。 

2.要求效力射：目標位置非常精確不須試射而進行效力射，排(

班)長已做好一切觀測準備，當砲陣地準備好，即可開始效力射

，以收奇襲效果。 

3.待令放：如排(班)長欲控制發射之時間，應在報告要求試射或

要求效力射之直前報告「待令放」。例如：「待令放要求試射」

，俟砲陣地準備完畢，射擊指揮所即通知排、班長「準備好」

。如須射擊下達「發射」，否則此項控制繼續有效。 

4.不能觀測：即表示排(班)長對這一射擊區域無法觀測及不能修

正，但能確認某處有重要目標存在，認為應該予以射擊，且能

從地圖及現地形分析比較中概略決定該目標位置，此時即可通

知「不能觀測」，而射擊指揮所可直接對目標射擊。 

三、射彈觀測： 

(一)射彈觀測，應以觀目線為準，觀測其距離及方向與目標或試射

點之遠近及偏差之關係。俾依其正確之觀測結果加以修正，以

導正射彈於所望目標上，故不精確之觀測結果，不應作為修正

之依據。 

(二)射彈觀測精準之修正量將直接影響射擊效果至鉅，故射彈觀測

與修正，必須按一定之法則與順序，始能迅速確實，而在整個

任務執行中，如果發生錯誤或遺漏，應即報告「更正」然後將

正確之修正報告全部重新下達。 

(三)依據彈著點景況即可識別該火砲所用砲彈與信管種類。 

1.榴彈瞬發信管：彈著落地時，會產生混有泥土顏色之黑煙向上

、側方擴散。 

2.榴彈延期信管：爆炸聲音低沉，炸開之泥土垂直向上噴射，形

成垂直柱狀。 

3.黃磷彈瞬發信管：黃磷彈爆炸時，燃燒劑著火四濺，並產生柱

狀白煙，逐漸擴散。 

上述僅為一個合格觀測員針對火力要求應有作為之基本程序，後續步

驟尚有觀測報告、射彈修正及修正報告，如此才為一套完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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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指揮工具使用 
排(班)長指揮工具包含指北針、望遠鏡、地(要)圖及無線電，然

現排、班長不太了解指揮工具使用方式，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探討。 

一、TS-75A 式指北針為多功能指北針，係單兵用於測定方位角、地

圖方位標定、估算距離、坡度測量兼具量測地圖里程之功能，

外殼由工程塑膠製成，質輕且耐撞擊，同時具有自發光裝置，

便於夜間作戰使用。 

(一)諸元：方位角：0~6400 密位(每小格 20 密位)。0~360˚(每一分

劃 5˚)。 

(二)俯仰角：－1200~0~＋1200密位 (每小格50密位)。－60˚~  0˚~ 

＋60˚ (每一分劃 5˚)。 

(三)使用方法： 

1.測某點方位角： 

(1)展開指北針拉出手環，以大姆指伸入扣環內，抵住持穩指北針，

必要時，以另一手輔助，確保指北針平穩。 

(2)拉出覘板使其與指北針度盤面成 45 度  (經掰動覘板至讀數

標示現最清晰)。 

(3)將指北針上蓋上提與盤面成 90 度，並使照準線、照準孔及被

測物成一直線(夜間使用時可以氚氣燈夜光標示作參考)。 

(4)以單眼瞄準使視線通過照準孔、照準線並對準遠處欲瞄準目標

成一直線。 

(5)透過放大鏡觀察內蓋指標線對應之值，讀出方位角值。 

2.標定地圖方位： 

(1)地圖平放，圖名朝上，將指北針展開置於其上。 

(2)將測繪尺右沿(照準線)切齊地圖上方格線之縱方格線。 

(3)同時轉動地圖及指北針，使指針磁北方向與照凖線重合。 

(4)此時地圖方位與現地概略一致，固定地圖並將指北針收回。 

3.估測距離： 

(1)將指北針展開並於被測地區找尋，已知長度之測物。 

(2)照凖孔照凖吉普車(3.1 公尺)以視距離切齊車之兩端。 

(3)估算測區吉普車所夾之隔數 5格。 

估測距離公式： 

(已知物長度/視距離所夾格數)×100 

得估測距離為(3.1/5)×100＝6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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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坡度量測： 

(1)展開指北針，以右手或左手握持指北針，另一手輔助平衡。 

(2)選擇所需度盤讀數面(密位或度數)使之位於下半部。 

(3)若選擇之讀數為密位則以單眼沿測繪尺邊瞄準被測物，右手大

拇指並按下度盤固定螺。 

(4)若選擇之讀數為度數則以單眼瞄準，並通過指北針上下蓋之兩

突出高點 A、B兩點，右手食指並按下度盤固定螺。 

(5)此時鬆開度盤固定螺，並讀出坡度指標所示之讀數。 

5.測繪尺使用方法： 

(1)本指北針測繪尺比例為 1/25000。 

(2)直接以測繪尺量出圖上之直線距離。 

(3)尺面上所刻數字以公里為單位。 

6.惰輪尺里程表使用方法： 

(1)惰輪尺向外推，並與地圖相同比例尺之惰輪指標線歸零。 

(2)將惰輪尺沿著圖上曲折路徑進行量測。 

(3)圖上路徑長度為惰輪尺上的讀數值(單位為公里)。 

二、國造 TS71 式八倍雙筒望遠鏡，包含左右兩個望遠鏡筒，此兩

鏡筒以一連接軸組合而轉動，可調整兩接目鏡之距離。放大倍

率為 8倍，左鏡筒內有一刻線分劃，用以觀測及概略測量水平

角與高低角。 

(一)刻線分劃板：(如圖一) 

 
圖一刻線分劃板 

 

 

 

 

 

 

 

 
資料來源：陸軍迫擊砲射擊教範(二)國造75式81公厘迫擊砲上冊第二版5-11頁。 

 

1.水平分劃：每10密位一格刻製，共分10格為100密位，中線為0

起始，向左及右各50密位，以阿拉伯數字1、2、3、4、5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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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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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分劃 

距離分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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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低分劃：有兩組，左端一組，正20密位；中間一組，正10密

位。每一刻線表示5密位。 

3.距離分劃：為右端之垂直分劃，由上而下共計2000公尺，每刻

線100公尺（適用機槍超越射擊測量用）。 

(二)水平角測量：使用鏡內水平分劃之中央點對正物體，再讀出另

一物體所對正之密位數字，即為該兩物體間之水平角（如圖二），

如測量大於 100 密位之水平角時，可採用分段測量。 

 
圖二水平角測量 

 
 

 

 
 

 

 
 

 
資料來源：陸軍迫擊砲射擊教範(二)國造 75 式 81 公厘迫擊砲上冊第二版 5-12 頁。 

 

(三)高低角測量：使用鏡內中央或左側下方之刻劃對正基腳，再讀

出高低分劃刻線即為該兩物體間之高低角（如圖三）。 

 
圖三高低角測量 

 

 

 

 

 
 

 

 
 

資料來源：陸軍迫擊砲射擊教範(二)國造 75 式 81 公厘迫擊砲上冊第二版 5-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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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射彈觀測：以水平分劃 0對正目標中央，射彈之偏差量可由水

平分劃讀出（如圖四）。 

 
圖四射彈觀測 

 

 

 

 

 

 

 

 

 
資料來源：陸軍迫擊砲射擊教範(二)國造 75 式 81 公厘迫擊砲上冊第二版 5-12 頁。 

 

三、地(要)圖是研究敵情、地形，供給指揮官下達決心的重要情報

資料。排(班)長通常使用比例尺為 25000 分之 1(含)以上之軍

用地圖或要圖。 

 

陸、小部隊目標座標判定及火力要求現況 
一、目標座標判斷不明確： 

現今國軍部隊針對排、班階層運用於目標情報搜索工具過於老舊，

除排、班長身上配賦一具 76 式望遠鏡外，通常大部分的目標情報來源

是上級提供，再來僅能以現有兵力派員前去蒐集，所蒐集的資料也僅

是利用人員目視觀察所見，精準度實有差異。 

二、目標情報傳遞不夠迅速： 

排、班長針對目標所蒐集的相關資料，以現今狀況只能利用一具

手持式無線電或車裝通信，以口頭報告方式將資料傳遞上級或友軍單

位；再者，運用戰鬥傳令，上述方式對於戰場景況迅息萬變，所獲資

訊實不足為連級迫砲排火力支援所運用。 

三、人員基礎學能不熟悉： 

目前部隊基層幹部對於目標判斷、射擊要求等學能不熟悉。此缺

點於本組教官於排、班戰術課程教學過程中，發現大部分訓員不懂如

何實施目標座標判定、火力支援要求要領，或僅了解大概要領，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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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要花費冗長時間，不符合戰場處置必須明確、迅速之原則。 

 

柒、精進作法 
    小部隊作戰要隨時檢視戰場六項要務是否嚴謹，偵察、搜索、警

戒、聯絡、掩護、觀測以保持對戰場的敏感度，另小部隊避免頻繁的

調整位置，陣地易遭到暴露陷入危害之中，要以集火、分火、火力申

請、火力轉移來消滅敵人或目標，精進作法如下： 

一、提升觀測及搜索能力： 

傳統上，觀測員透過目視或望遠鏡觀測，搭配地圖、指北針、密

位尺等工具，獲得目標或情報資料，但往往在「速度」及「精度」上

失之毫釐，尤其觀測員經驗影響判斷能力甚大，且培育優秀觀測員並

不容易。在現今高科技的技術下，配賦個人可攜式 GPS 定位系統及頭

戴式紅外線目標偵蒐器，將能大幅提升其能力，從而更容易且有效率

的執行任務。
3
 

二、強化情報傳遞速度： 

加強排、班長情報傳遞之訓練，將現有傳遞方式(有線電、無線電、

視聲號等)於駐地訓練中加重訓練程度及時間，讓排、班長能夠更迅速、

準確將所獲得之目標情報資料傳達給連長或迫砲排排長，以利火力支

援之運用。 

三、加強人員基礎學能訓練： 

因應國軍全面募兵制度，針對基層人員目標判定、射擊要求等項

目納入教學重點，並要求部隊加強幹部基礎學能之維持，利用駐地訓

練、專精管道、基地訓練持續要求，各訓部利用部隊輔訪行程加以驗

證，以維部隊人員基礎學能。 

四、由已知點向未知點移轉火力： 

   計畫火力每一個目標均有編號、座標與目標性質的紀錄，每一位

班長、排長都要瞭解自己的作戰責任區內，有幾個是上級火力計畫中

列入管制的目標，要與兵力部署與後續兵力運用、火力運用(火力轉移)

實施現地對照，對於可能形成之火力死角，要先期計算計畫火力目標

編號與攻擊目標間之方位與距離，臨機目標申請速度越快，越能降低

敵軍前進速率所造成之差距，因此，基本資料要隨身攜帶，幹部在巡

視陣地或反覘陣地時，要時時注意修正， 

                                                 
3李興漢，〈新一代 120 迫擊砲發展趨勢〉《陸軍步兵季刊》（高雄），第 241 期，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民國 100

年第 2季，頁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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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 
未來戰爭中，戰場景況皆位於城鎮中作戰，在遮蔽物眾多景況之 

下，小部隊的目標座標判定及精準的火力要求，將是戰場中掌握勝利

的重要手段，所以縮短目標判定時間，迅速提供目標情報資料，節省

時間、彈藥及避免傷亡，增快火砲射擊準備時間，能於第一線部隊所

望之時間內適時給予所要之支援，產生預期效果，發揮其最大支援效

能，在防衛作戰中未來必能增進我小部隊作戰任務遂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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